
109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入學 

錄取生報到(就讀)意願書 

本人            參加 109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入學，錄

取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系，經慎重考慮，願意依 貴校相關規定辦理報到

手續，以取得入學資格，並切結於 109 年 6 月 20 日 前將「畢業證書」正本及「身

分證黏貼表與個人資料蒐集、電腦處理、國際傳遞及利用同意書」裝入弘光科

技大學專用信封袋內，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弘光科技大學教務處招生組。 

 
            此致 

弘光科技大學 

 
 立意願書人： 

 
 

簽名： 
 

 聯絡電話：   
 (本人 ) 

 
 

  
監 護 人 ：   

簽名： 

  
 

 

 聯絡地址：  
 

 

   
 聯絡電話：   
 (家長 )  
  

 
日   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
